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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7 �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5-010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

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586,229,9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23.7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亨通集团持有

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323,85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55.24%，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13.13%。

一、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收到亨通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5年4月16日，亨通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该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25年4月17日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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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为2026年1月7日，质押到期日以实际办理为准。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崔巍先生（亨通集团与崔根良

先生、崔巍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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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总股本根据最新数据测算，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公司股份解质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收到亨通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基本情况

2025年4月17日，亨通集团将其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2,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该股份质押解除手续已于2025年4月18日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具体

如下：

股东名称 亨通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数量（股） 2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1%

解质时间 2025年4月17日

持股数量（股） 586,229,925

持股比例 23.7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323,85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5.2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13%

注：本次解质股份将不用于后续质押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解质后，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崔巍先生（亨通集团与崔根良

先生、崔巍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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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巍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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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总股本根据最新数据测算，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质押股份中7,675万股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3.09%，占公司总股本的3.11%，对应融资余额为81,500万元。 亨通集团质押股份

中4,900万股将于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8.36%，占公

司总股本的1.99%，对应融资余额为95,042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质押股份中无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亨通集团的还款资金来源

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得及投资分红，崔根良先生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收益、股份红利等。

2.�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 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

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及日

常管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

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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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8日(星期一)�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1日 (星期一) 至04月25日 (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xztlgf@263.net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下午 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党委书记、董事长：顿珠朗加先生

董事会秘书：胡炳芳女士

财务负责人：游章秀女士

独立董事：梁青槐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28日 (星期一) �下午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至4月2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xztlgf@263.net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891-6902701

传真：0891-6903003

邮箱：xztlgf@263.net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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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9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西藏拉萨市夺底路14号公司6610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9日

至2025年5月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

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 √

5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

7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9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1-7已经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8-9已于

2025年4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特别决议议案：7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26 西藏天路 2025/4/2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证明或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二）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三）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及持股证

明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等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西藏拉萨市夺底路14号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1-6902701

传真：0891-6903003

（二）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

5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7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9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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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4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

订）第9.3.1条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400万元–600

万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22,000万元-24,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4年度业绩预告

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公司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 “（一）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

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规定的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

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为充分提示以上风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3条规定，公司将在披露2024年年

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示公告。

二、其他事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2、若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相关规定，公

司将在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的同时，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司股票将

于公告后停牌一个交易日，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

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审慎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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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4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

订）第9.3.1条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24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5-008）。 预计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000万元–2,5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300万元–450万元，基本每股收益约为0.06元/股–0.08元/股。

3、更正后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会计年度

上年同期 是否更正

原预计 更正后预计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2,000万元–2,500万元

盈利：

1,000万元-1,500万元

亏损：

520.90万元

是

比上年同期上升：483.95%�-579.

94%

比上年同期上升：291.98%-387.

97%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

300万元–450万元

亏损：

400万元-600万元

亏损：4,455.13万元 是

比上年同期上升：

106.73%-110.10%

比上年同期上升：

86.53%-91.02%

基本每股收

益

盈利：

0.06元/股–0.08元/股

盈利：

0.03元/股–0.05元/股

亏损：

0.02元/股

是

营业收入 一一 38,000万元-40,000万元 16,751.05万元 否

扣除后营业

收入

一一 22,000万元-24,000万元 16,545.78万元 否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的更正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

告更正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时，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全面开展，随着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推进，

以及公司与年审会计师进一步沟通交流后，现将具体变动原因说明如下：

1、就公司处置债权形成的非经常损益进行调整；

2、对公司2024年度信用减值损失金额进行调整；

3、根据公司联营企业提供的最新的审计数据，同步调整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对部分虽与公司正常业务相关，但具有偶发

性及临时性的业务收入进行扣除。

四、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上市公司出

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的情形，其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 字样）。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深刻吸取教训，杜

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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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4:4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4

月18日9: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4月18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绵阳园艺山办公区会议室（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园艺街16号久远创

新产业园1号楼7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尹英遂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1人， 代表股份344,170,1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9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28,443,4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3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7人，代表股份15,726,6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4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8人， 代表股份15,736,6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7人，代表股份15,726,6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4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827,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00％；反对242,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5％；弃权1,099,7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698％；反对24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16％；弃权1,099,7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86％。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093,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1％；反对25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弃权826,25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59,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577％；反对25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18％；弃权826,2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05％。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889,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8％；反对45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4％； 弃权829,05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5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588％；反对45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9％；弃权829,0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83％。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028,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2％；反对413,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1％； 弃权728,79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5,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31％；反对41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57％；弃权728,7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55,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12％。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93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22％；反对41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9％； 弃权815,27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05,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758％；反对41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35％；弃权815,2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7％。

6、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12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71％；反对25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1％； 弃权790,79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7,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9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760％；反对2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88％；弃权790,7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57,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52％。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725,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01％；反对68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5％； 弃权758,51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7,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1,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169％；反对68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31％；弃权758,5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57,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094,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4％；反对250,05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7％； 弃权825,78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6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635％；反对250,0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90％；弃权825,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75％。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全文

刊登于2025年3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均具有合法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097� � �证券简称：开创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5-011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安浦路661号3号楼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2,508,1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69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海峰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

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5,367 96.8421 3,549,460 3.1548 3,331 0.003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5,367 96.8421 3,549,460 3.1548 3,331 0.0031

3、议案名称：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105,267 96.9754 3,399,560 3.0216 3,331 0.003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5,367 96.8421 3,549,460 3.1548 3,331 0.0031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105,167 96.9753 3,391,060 3.0140 11,931 0.0107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61,367 96.8475 3,543,860 3.1498 2,931 0.0027

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2,767 96.8398 3,543,460 3.1495 11,931 0.0107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工作

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8,267 96.8358 3,547,960 3.1535 11,931 0.01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96,201 5.2418 3,543,860 94.6798 2,931 0.0784

8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

工作报酬的议案

183,101 4.8918 3,547,960 94.7894 11,931 0.31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均属于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6、8对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菲、毛一伦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422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6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166号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2,441,0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88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

会规则》” ）及《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由董事长吴文多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张梦珣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财务总监孙志强先生等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刘书含律师、杨敏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601,108 99.7683 737,702 0.2035 102,200 0.028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736,208 99.8055 612,002 0.1689 92,800 0.02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89,306,762 99.0683 737,702 0.8183 102,200 0.11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1、2为非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票的过半数

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1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书含律师、杨敏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

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 � � �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 � � � �公告编号：2025-009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的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吴潮忠先生函

告，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和质押的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

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吴潮忠 是 31,500,000 12.15 1.43 2024-11-26 2025-04-16

上海张江科技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份的质押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的公告》。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吴潮忠 是 17,000,000 6.56 0.77 否 否

2025-0

4-17

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之

日

上海张江

科技小额

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办理 融资

业务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吴潮忠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吴潮忠

259,210,

587

11.79

140,742,

913

157,742,

913

60.86 7.17 0 0 0 0

四、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吴潮忠先生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公司控股股东吴潮忠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5,795.50万股，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22.3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64%，对应融资余额9,300万元，还款来源为

自筹资金；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1,375.5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3.8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17%，对应融资余额18,790万元，还款来源为自筹资金。 吴潮

忠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吴潮忠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吴潮忠先生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

生重大影响，且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目前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

户风险，质押总体风险处于可控水平，不会出现因股份质押风险致使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更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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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1013� � � � � � � � � �转债简称：新港转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港转债”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48号)文件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8日公开发行了3,691,35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

行总额36,913.50万元，债券期限为6年，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30%、第二年为0.50%、第三年为1.00%、第

四年为1.50%、第五年为2.20%、第六年为3.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3〕89号文同意， 公司36,913.5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5月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港转债” ，债券代码“111013”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新港转债” 自2023年9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9.18元/股，最新的转股价格为8.85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15元（含税），自2023年6月5日

起，“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0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18元（含税），自2024年5月8日

起，“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8.8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关于“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

1、修正权限和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

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2025年4月7日至2025年4月18日期间，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新港转债” 当

期转股价8.85元/股的85%（即7.52元/股），若在未来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有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将触发“新港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在转股价格修正条件触发当日，公司

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 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

格的提示性公告，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新港转债” 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

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